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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摘要要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并对本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相关资

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若涉及）

将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本摘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

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摘要所述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深交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负责；因本次重组产生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组时，除本摘要内容以及与本摘要同时披露的相关

文件外，还应认真考虑本摘要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摘要存在任何

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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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就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所提供信息和材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情况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 

1、承诺人已就其自身情况向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

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和文件，承诺人保证其所提供

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上承诺人的签字

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2、承诺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该等文件中承诺人作为签署

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3、承诺人将对其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3 

 

目  录 

目  录.............................................................. 3 

重大事项提示........................................................ 4 

一、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 4 

二、标的资产预估及作价情况........................................ 5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发行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6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9 

五、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9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9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10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10 

九、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3 

十、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 14 

十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

计划............................................................. 21 

十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21 

十三、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23 

十四、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23 

重大风险提示....................................................... 24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24 

二、交易标的相关风险............................................. 26 

三、其他风险..................................................... 28 

 

  



 

4 

 

重大事项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摘要中涉及标的公司的相关数

据未经审计、评估。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结果、以及经审核

的盈利预测数据（如涉及）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最终审计、评估结果可

能与本摘要相关数据存在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康泰股份 92.2109%

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利安隆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

等 35 名自然人所持标的公司合计 70.8480%股权，作价暂定为 48,176.64 万元，

对应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68,000 万元，其中，利安隆拟以现金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的 30%，以上市公司股票支付交易对价的 70%。韩谦、禹培根、韩光

剑、禹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应当就标的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的盈利情况向上市公

司承诺并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利安隆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10

名自然人所持标的公司合计 21.3629%股权，作价暂定为 11,407.79 万元，对应标

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53,400 万元，其中，利安隆拟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

价的 30%，以上市公司股票支付交易对价的 70%。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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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以及投入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等，其中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

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最终发行数量将在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

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由上市公司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数额，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

由公司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

排，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募集资金使用需求进度不一致，募集资金相关使用主体

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

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若本次交易方案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标的资产预估及作价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拟采用差异化定价方式。

（1）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

背等35名自然人所持标的公司合计70.8480%股权的作价暂定为48,176.64万元，对

应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68,000万元；（2）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曹建影、赵敬丹、赵敬涛等10名自然人所持标的公司21.3629%股权

的作价暂定为11,407.79万元，对应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53,400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参照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鉴于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在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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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各方将根据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协商确认，并在重组报告书（草案）公告

前另行签署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  

由于与标的资产有关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评估或估值最终结果可能与预案披露情况存在差异。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发行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康泰股份 92.2109%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康泰股份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况 

1、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之一。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28.26 元/股，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按照法规、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  

行调整。  

2、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标的股份发行数

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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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各自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精确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

整，被舍去部分对应的标的资产视为交易对方中的相应主体对上市公司的赠与。 

3、锁定期安排 

（1）根据《收购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和韩谦、禹培根、

韩光剑、禹虎背就股份锁定期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

虎背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业

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不得转让。为保障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

现性，《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

韩光剑、禹虎背依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和减值补偿

义务（如需）的，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股份方可解锁； 

（2）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然人就股份锁定期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

自然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

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届时相关规定执行。 

（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中，利安隆拟以暂定交易作价 59,584.43 万元购买标的公司 92.2109%

的股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30%，即预估为 17,875.33 万元。 

现金对价应于深交所审核通过、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交易且标的资产交割完

成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所募集资金不足支付全部现金

对价的，由上市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或补足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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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1、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根据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独立财务顾

问协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利安隆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2、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3、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作出注册决定

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

确定。 

在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现金红利分配、分配股

票股利、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锁定期安排 

上市公司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注册决定后确定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

本次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完成后，认购方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

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约定。 

5、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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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以及投入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等，其中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

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具体请详见《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六、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五、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暂定的交易对价计算，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后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预计均不超过 5%，不构成上市公司的潜在

关联方。根据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康泰股份经审计的 2019 年财务数据以及预估交易作价情况，

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康泰股份 41,868.03 30,913.89 56,139.56 

利安隆 315,014.39 193,801.51 197,831.15 

预计交易金额 59,584.43 59,584.43 - 

占比 18.91% 30.75% 28.38% 

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康泰股份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对应的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最终交易金额孰高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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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利安隆集团及利安隆国际，

实际控制人为李海平；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利安隆集团及

利安隆国际，实际控制人仍为李海平。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

的情况，亦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是一家为全球高分子材料提供抗老化助剂产品和技术

的专业供应商，产品主要为抗氧化剂、光稳定剂和一站式解决抗老化方案系列

U-pack 产品。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并为客户提

供便捷的一站式应用解决方案。最近两年，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业务结构看，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自产自销润滑油添加剂业务和代理销售

润滑油添加剂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方面，上市公司凭借此前积累的并购整合、产能拓展、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整合双方在润滑油添加剂领域的研发能力、成熟

的全球市场团队和稳固的客户群基础，充分发挥标的公司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

快速切入生产技术难度高、质量控制技术壁垒高、复配技术门槛高的润滑油添加

剂领域，为公司打开一个新的千亿级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本次并购对于上市公

司来讲，属于“产品+”战略的具体落地。上市公司已经在珠海基地布局大规模

润滑油使用的液体高效抗氧化剂，伴随标的公司二期项目的建成，整合后将有利

于上市公司尽快占领润滑油添加剂行业的战略高地，成为国内领军、国际知名的

行业新军，从而快速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利安隆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15.834%股份、利安隆国际持有上市

公司 12.223%股份，均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李海平通过其利安隆集团及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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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8.06%股份，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作价的 70%拟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在不考虑本次配套

融资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原上市公司股东： 

利安隆集团 32,461,290 15.8340 32,461,290  14.7706  

利安隆国际 25,059,240 12.2234 25,059,240  11.4025  

天津聚鑫隆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51,160 9.5367 19,551,160  8.8962  

山南圣金隆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100,000 3.9510 8,100,000  3.6857  

韩伯睿 7,503,126 3.6599 7,503,126  3.4141  

韩厚义 6,252,605 3.0499 6,252,605  2.8451  

王志奎 6,091,255 2.9712 6,091,255  2.7717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5,839,668 2.8485 5,839,668  2.6572  

梁玉生 4,875,084 2.3780 4,875,084  2.2183  

广州廷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47,000 2.1204 4,347,000  1.9780  

其他股东 84,929,992 41.4272 84,929,992  38.6450  

小计 205,010,420  100.00  205,010,420  93.2843  

交易对方： 

韩谦 - - 3,739,631  1.7016  

禹培根 - - 3,739,631  1.7016  

禹虎背 - - 1,295,508  0.5895  

韩光剑 - - 1,295,508  0.5895  

曹建影 - - 917,370  0.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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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赵敬涛 - - 521,468  0.2373  

赵敬丹 - - 521,468  0.2373  

贾桂新 - - 521,468  0.2373  

赵铁军 - - 380,126  0.1730  

宋允前 - - 193,487  0.0880  

李洪涛 - - 230,673  0.1050  

李铁宁 - - 187,418  0.0853  

刘明 - - 161,698  0.0736  

赵祎 - - 126,714  0.0577  

阮寿国 - - 93,357  0.0425  

吴亚文 - - 115,496  0.0526  

袁幽 - - 92,387  0.0420  

甘淼 - - 69,597  0.0317  

刘颖 - - 69,294  0.0315  

高兰春 - - 62,371  0.0284  

于广 - - 56,981  0.0259  

王雪 - - 48,037  0.0219  

王立国 - - 36282  0.0165  

张士卿 - - 38,184  0.0174  

曹娥 - - 30,790  0.0140  

曹宇 - - 30,790  0.0140  

于明洋 - - 23,412  0.0107  

赵虹 - - 23,092  0.0105  

周丽红 - - 16,018  0.0073  

朱汉昌 - - 12,340  0.0056  

阎利芳 - - 15,395  0.0070  

刘珊珊 - - 15,395  0.0070  

高彤 - - 14,350  0.0065  

郝蕊 - - 12,935  0.0059  

陈桂香 - - 7,394  0.0034  

韩静然 - - 7,091  0.0032  

徐春光 - - 6,771  0.0031  

叶雪梅 - - 4,841  0.0022  

许丹 - - 6,164  0.0028  

张永 - - 6,164  0.0028  

孟庆萍 - - 3,624  0.0016  

张宏光 - - 4,311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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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关新军 - - 3,082  0.0014  

赵晓刚 - - 623  0.0003  

阎佳楠 - - 303  0.0001  

小计 - - 14,759,039  6.7157  

合计 - - 219,769,459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利安隆集团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7706%、利安隆国

际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4025%，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李海平通过其

控制利安隆集团及利安隆国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 26.1731%，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变更。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升，综合

竞争实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公

司将在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并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详

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 

九、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分别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自

然人签署《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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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上市公司

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本次交易经深交所审核通过； 

4、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十、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 

（一）关于所提供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承诺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其要求提供的全部资

料，该等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

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

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4、承诺人保证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引用的由承

诺人所出具的文件及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已经承诺人审阅，确认本次

交易申请文件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5、承诺人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

承诺人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康泰股份 

1、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承诺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其要求提供的全部资

料，该等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

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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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

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4、承诺人保证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引用的由承

诺人所出具的文件及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已经承诺人审阅，确认本次

交易申请文件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5、承诺人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

承诺人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韩谦、禹培

根、禹虎背、韩光剑

等 45 名自然人 

1、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承诺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其要求提供的全部资

料，该等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

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

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4、承诺人保证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引用的由承

诺人所出具的文件及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已经承诺人审阅，确认本次

交易申请文件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5、承诺人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

承诺人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1、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且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遵循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2、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一切损

失将由承诺人承担； 

4、承诺人确认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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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1、自本承诺出具之日后，本单位将尽可能避免与利安隆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的及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单位将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

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3、本单位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利安隆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单位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单位持股或控制的其他

企业等重要关联方，本单位保证本单位持股或控制的其他企业履行上

述关联交易。 

康泰股份 

1、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且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遵循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2、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一切损

失将由承诺人承担； 

4、若承诺人确认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三）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承诺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包括但不限于内

幕交易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

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反证券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严重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承诺人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等情况；最近十二个月内，

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受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3、承诺人在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康泰股份 
1、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承诺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包括但不限于内

幕交易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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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

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反证券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严重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承诺人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等情况；最近十二个月内，

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重大失信

行为等情况； 

3、承诺人在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韩谦、禹培

根、禹虎背、韩光剑

等 45 名自然人 

1、承诺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

况； 

2、承诺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失信情

形，亦不存在上述情形目前处于立案调查阶段，尚未形成结论意见的

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承诺人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

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及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等失信情况； 

4、承诺人在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1、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

国际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包括其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

目前并没有从事与上市公司（包括其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主营业务

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2、在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李海平三代以内直系、旁系

亲属拥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期间，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

际及其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

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发行人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

代上市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凡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

其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会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

安隆国际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完整让予上市公司； 

3、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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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地位，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

安隆国际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促

使经其提名的上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4、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就上市公司与李

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或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相关的任何关

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

犯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上市公司必须与李海平、

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其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则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按照公平合理的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行、依法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应

程序并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订立书面的协议或合

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李海平、利安隆集

团、利安隆国际及其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

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5、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将严格

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如有）。李海

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承诺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

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6、如果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

并造成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同意

赔偿上市公司相应损失； 

7、本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

不再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为止； 

8、本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

明、承诺和保证，若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其控制的企

业未来通过收购、新设等方式取得除上市公司外其他企业的控制权，

李海平、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将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标准遵守

上述承诺。 

（五）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在本次交易期间，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

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情形； 

2、承诺人目前不涉及因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形成结论意见，或者最近 36 个月内

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3、承诺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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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康泰股份 

1、在本次交易期间，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

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情形； 

2、承诺人目前不涉及因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形成结论意见，或者最近 36 个月内

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3、承诺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交易对方韩谦、禹培

根、禹虎背、韩光剑

等 45 名自然人 

1、在本次交易期间，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

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情形； 

2、承诺人目前不涉及因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形成结论意见，或者最近 36 个月内

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3、承诺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六）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1、承诺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承诺人及承诺人关联人保持独立。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

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丧失独立性的潜在风险；本

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

立性； 

2、承诺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的合法

利益； 

3、承诺人承诺，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承诺人将及时、足额赔偿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交易对方韩谦、禹

培根、禹虎背、韩

光剑等 45 名自然人 

1、承诺人承诺不因自身原因影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在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丧失独立性的潜在风险；本次交易完成

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2、承诺人承诺，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承诺人将及时、足额赔偿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七）关于所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权属争议情况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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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韩谦、禹培

根、禹虎背、韩光剑

等 45 名自然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承诺人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全部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方

式代持的情形，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权和其他第三方

权利，亦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在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之前，非经上市公司同意，本人保证不在标的资产上设置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2、承诺人拟转让的上述标的资产的权属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司

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该等股权

的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内部决策障碍或实质性法律障碍，同时，承诺

人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标的资产转移至上市公司名下； 

3、标的公司资产不存在因承诺人原因导致的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其

他利益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或承诺人签署的与承诺人有关的

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其他利益安排、阻碍承

诺人转让标的资产的限制性条款；标的公司《公司章程》、与承诺人

有关的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与承诺人有关的合同或协议中，

以及标的公司与股东之间签订的与承诺人有关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文

件中，不存在阻碍承诺人转让所持标的资产的限制性条款； 

4、在标的资产权属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前，承诺人将审慎尽职

地行使标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承担股东责任，促使标

的公司按照正常方式经营，并尽合理的商业努力保持标的公司的业务

正常联系，保证标的公司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未经过上市公司的事

先书面同意，不自行或促使标的公司从事或开展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

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等行为，保证标的

公司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及业务的行为； 

5、承诺人承诺及时进行本次交易有关的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

属变更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承诺人自行承担； 

6、承诺人保证对与上述承诺有关的法律问题或者纠纷承担全部责任，

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八）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韩谦、禹培根、韩光

剑、禹虎背 

1、根据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签署的《天津利安

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韩谦、

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名自然人签署《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不得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事项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定期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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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主要内容 

3、若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对本次交易中承诺人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

有不同要求的，承诺人将自愿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要求。 

交易对方曹建影、赵

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然人 

1、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事项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定期的约定； 

3、若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对本次交易中承诺人取得的股份之锁定期有

不同要求的，承诺人将自愿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要求。 

十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

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

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安隆集团及利安隆国际已就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丰富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符合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原则同意本次交易，将在确保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积

极促成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二）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

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安隆集团、利安隆国际及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已就减持计划出具承诺：“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不存在已披露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自首次

披露本次购买资产事项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前述人员如拟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操作。” 

十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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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切实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摘要披露后，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

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与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及网络投票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且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公司将严格按

照《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在表决本次交

易方案的股东大会中，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充分保护中

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三）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上市公司已聘请会计师、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以经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

可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以确保本次交易的定价

公允、合理。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四）股份锁定安排 

1、根据《收购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和韩谦、禹培根、

韩光剑、禹虎背就股份锁定期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

虎背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业

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不得转让。为保障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

现性，《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

韩光剑、禹虎背依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和减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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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如需）的，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股份方可解锁； 

2、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

然人就股份锁定期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然

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

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届时相关规定执行。 

十三、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长

江保荐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十四、待补充披露的信息提示 

本摘要中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

的资产将经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结果，

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如涉及）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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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时，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审批风险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但本次交易的实施仍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被迫暂停、中止

或取消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

方案；（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3）本次交易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作出注册决定。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

准或注册，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的最

终成功实施存在审批风险。 

（二）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向深交所、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申请审核、注册

工作，上述工作能否如期顺利完成可能对本次交易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若

本次交易过程中出现目前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

进行。 

同时，尽管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

商确定本次重组的过程中，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内幕信息

的传播，但是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重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

为，本次交易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而暂停、中

止或终止的风险。 

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或因市场政

策环境发生变化等原因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

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取消的可能，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作价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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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

计的历史财务数据及正式资产评估结果以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摘要涉及

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四）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实施风险 

根据 2020 年 12 月 17 日，利安隆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赵铁

军、李洪涛、李铁宁等 35 名自然人签署的《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

“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的承诺平均净利润数为 5,650 万元，

累计净利润数为 16,950 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是业绩补偿义务人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前景、业务发展规划等因 

素所做出的预测，但是业绩承诺期内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和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 

的变化均可能给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如果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达

预期，可能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水 

平。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 

可能性，从而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预计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

则该等商誉存在减值风险，预计商誉减值会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产生不利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从公司整体运

营的角度看，利安隆与标的公司将在经营管理、业务融合、企业文化等多方面进

行组织整合，不排除重组后存在公司与康泰股份的整合进度、协同效果未能达到

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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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审计、评估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摘要

中披露的标的资产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估值为预估值。公司已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和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

估工作，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和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鉴于以上原因，本摘要披露的财务数据、预估值可能与最终的审计、评估结果存

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二、交易标的相关风险 

（一）创新风险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属于应用广泛、品种繁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不断进

行研发和技术创新，并开发新的产品以达到客户或行业最新标准的准入要求。当

前润滑油呈现出向更节能环保、更高科技含量、更高技术等级的趋势发展，需要

润滑油添加剂企业不断技术创新，快速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随着润滑油添加剂

产品结构高档化进程的加速、润滑油品种细分和性能差异日益明显，下游大型润

滑油企业客户对润滑油添加剂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支持的要求越来越高。

若公司对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断，可能导致标的公司未来的

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标的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力量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科研队伍，并配备了国

内先进的实验设备。在长期研究及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标的公司通过自主研发、

不断改进和创新，现已拥有清净剂生产技术、无灰分散剂生产技术、通用内燃机

油复合剂复配技术、长链重烷基苯合成技术等 12 项主要的产品技术。掌握产品

核心技术与保持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是标的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随着市场竞争

加剧，以及标的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若未来标的公司不能吸引到关键技术

人才或者核心技术骨干人员流失，将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国外市场拓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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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出口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客户数量较少且比较集中，因此境外销

售受客户自身的经营状况影响较大。若不能改变当前客户相对集中的局面，未来

境外销售可能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形。此外，如果未来主要出口地区监管政策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或受不可控的其他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致使上述区域市场需求

出现大幅波动，标的公司业绩将受到一定影响。 

（四）资产权利受限制的风险 

标的公司对土地使用权、房产等主要资产设置了抵押等他项权利，用作银行

借款的担保。若标的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偿还银行借款，则标的公司将面临被

债权人主张担保债权而导致资产被折价抵偿或拍卖、变卖的风险，从而给标的公

司带来财产上的损失，并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的生产运营。同时，由于标的公司主

要资产均已设置了他项权利，继续进行债权融资的能力受到限制。 

（五）环保风险 

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仅有少量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和噪声产生。

未来随着国家环保治理的不断深入，如果政府对精细化工企业实行更为严格的环

保标准，标的公司可能需要为此追加环保投入，生产经营成本会相应提高，收益

水平会相应减少。 

（六）安全生产风险 

标的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添加剂产品闪点较高，不易点燃

或爆炸，但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原料为易燃、易爆物质，如果未来发生操作不当、

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仍可能引起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将对生产人员

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风险 

燃油发动机是润滑油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进入加速发展

新阶段，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旨在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预

计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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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的兴起和发展将会降低增量市场对燃油发动机用润滑油的需求量，从而对

公司润滑油添加剂生产销售产生不利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一）股价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要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

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

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此，股票交易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活动，投资者对

此应有充分准备。股票的价格波动是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为此，特提醒投资者

必须具备风险意识，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不可抗力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其他不可控因素给上市

公司及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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